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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8月15日

（2023）浙0291民初748号
林永进（公民身份号码3506231985****6311）：
本院受理原告陈龙与被告林永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291民初
7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660号
赵连芝：本院受理原告温州米询鞋业有限公司诉
赵连芝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302民初66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在3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
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5652号
谢有刚：本院受理原告李晓远诉谢有刚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302民初565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在3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637号
温州市凯壹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歌旸置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方凯厨卫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凯
壹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歌旸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304
民初26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梧田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763号
郭斌：本院受理的原告沈亚明与被告郭斌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
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郭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原告沈亚明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
（以未付金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自2021年8月1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540元，减半收取770元，由被告郭斌负
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899号
浙江柏益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
恒兴建材有限公司诉浙江柏益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1899号
民事判决书，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
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91民初1466号
郑奋达：本院受理的（2023）浙0591民初1466号原告
湖州康山街道彭氏水果店与被告郑奋达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郑奋达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湖州康山街道彭氏水果店货
款232964元。如果被告郑奋达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479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5354元，由被告郑奋
达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
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91民初785号
朱富毫：本院受理的（2023）浙0591民初785号原告
李萍与被告湖州正黄置业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朱富毫商品
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被告判后答疑告知书、司法
公正在线告知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7860元，由原告
李萍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
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2787号
徐方南：本院受理原告施连法与被告徐方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施连法的诉讼请
求为：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壹万元整；2.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借款利息5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的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院定于2023年10月10日14时30分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
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894号
吴群杰：本院受理原告木传龙与被告吴群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8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吴群杰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退还原告木传龙
货款17000元并赔付利息损失（自2023年4月12日起按
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标准为基础，加计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二、被告吴群杰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木传龙律
师代理费2500元。案件受理费288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938元，由被告吴群杰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
付。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744号
潘清桃：本院受理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武义支公司与被告潘清桃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723民初7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驳回原告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公司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23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84元，由原告天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公司负担（已交纳）。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300号
吴顺明：本院受理原告甘翔生与被告吴顺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00800
元及利息65520元(从2017年11月23日起按月息1分计
算至2023年4月22日止，之后利息仍按月息1分计算实际
付清之日为止)，合计16632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
举证。并定于2023年10月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642号
吴周良：本院受理原告张美飞诉被告吴周良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26民初164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
张美飞要求与被告吴周良的离婚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32号
本院根据浙江兰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23年7月28日裁定受理浙江金鼎鑫户外用品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8月10日指定浙江良友
律师事务所为浙江金鼎鑫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浙
江金鼎鑫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至
2023年9月15日（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向浙江金鼎鑫
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浦江县浦阳
街道亚太大道518号3楼；邮政编码：322200；联系人：黄黎
霞；联系电话：1360679688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金鼎鑫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金鼎鑫户外用品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9
月21日14时3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
兰江街道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33号
本院根据丁丰华、胡招贤、吴美娥的申请于2023年7
月28日裁定受理浙江普泽医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23年8月10日指定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为浙江普
泽医药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普泽医药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至2023年9月15日（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除外）向浙江普泽医药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
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1116号2层；邮政编码：321000；
联系人：徐艳飞；联系电话：13735668193）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普泽医药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普泽医药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9月21
日15时0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兰江
街道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3898号
寿晓霞、浙江中鸿建设有限公司、李秀珍、卢群雄、曹桂
香、卢晓林、陆有红、杭州威尼达百货有限公司、东阳市威尼
达动漫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东阳市金牛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寿晓霞、浙江中鸿建设有限公司、卢晓华、
卢向中、李秀珍、卢群雄、曹桂香、东阳市雄风毛纺有限公司、
王建华、王柳姣、卢晓林、陆有红、杜君、杭州威尼达百货有限
公司、东阳市威尼达动漫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
0783民初3898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通讯员 陈予恒 鲁云

少年强，则国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

来，是民族的希望。近年来，宁波市海曙区

人民法院以专业审判、柔性司法、合力共治

构建三位一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成功

打造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辨识度的“浙里春

风 海法护航”工作品牌，探索出一条符合司

法规律、独具海曙特色的少年司法之路。

缓刑听证
让“宽容不纵容”照亮“未”来

小张刚满16周岁，因涉嫌盗窃罪被诉

至海曙法院。小张认罪悔罪态度良好，但

因为有多次行政处罚前科，到底是判处缓

刑还是实刑？两难之时，法官启动了缓刑

听证程序。

听证会上，各方充分表达了意见建议，

小张的父亲回顾了小张的成长经历，意识

到了家庭教育的缺位；小张的辩护人对其

涉罪原因、犯罪背景进行了分析；民警对办

案期间小张的认罪悔罪表现给予了认可和

肯定；司法局工作人员表示，小张已有稳定

工作，父母均配合履行监管义务，社区矫正

具有一定可行性；检察院进行风险评估后

也给出了缓刑的量刑建议。

结合听证会的意见，法院对小张判处

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人只有拥有

诚实肯干的品德和自食其力的能力，才能

获得社会的尊重，才能无愧于自己的人

生。”宣判当日，承办法官的嘱托让小张泪

流满面。令人欣慰的是，缓刑期间，社区矫

正工作人员说小张工作积极上进、吃苦耐

劳，小张父母也说孩子像变了个人，笑容多

了，也会关心陪伴父母了。

多年来，海曙法院始终坚持“教育、感

化、挽救”的司法理念，将“教育为主、惩罚

为辅”的宗旨贯穿始终，实现少年刑事审判

的轻缓化判决，并以具有温情以及感染力

的法官寄语，引导未成年被告人明正义、明

事非、明道德。近三年判处未成年罪犯47

人，同比降低27.7%，开展缓刑听证38次

38人，无一重新犯罪。

判后帮教
改过自新亦可成长成才

领奖台上的优秀员工小赵意气风发、

闪闪发光。谁又能想到，他曾因犯盗窃罪

被判过刑。

5年前，小赵上高二，因沉迷网络游戏，

父母不同意给他买电脑，小赵盗窃了同学的

电脑，被判处缓刑。宣判后，承办法官与小

赵深入沟通，发现小赵整体素质较好，性格

也比较温和，帮他联系了一家模具加工企业

接受帮扶教育。同时，法官也与企业负责人

沟通对接，将小赵安排到办公室担任文秘工

作。期间，法官多次利用节假日间隙开展定

期回访，不断为小赵提供正面引导和鼓励。

因小赵表现优秀，缓刑结束后，被企业留用，

成为一名骨干，并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

“不放弃任何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

“少年审判，也不止于审判”，这些都是少年

审判法官多走一步、多做一些的信念和初

心，惩教并重、教有所成才能真正体现少年

审判的价值。

近年来，海曙法院依托企业、学校、社

区等社会力量，建立形式多样的缓刑帮教

基地。其中，企业帮教基地为未成年犯提

供工作岗位，培养劳动技能，给予适当报

酬；学校帮教基地接纳尚未完成学业、有求

学愿望的未成年犯，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

社区帮教基地深入未成年缓刑犯的家庭和

生活，进行全方位指导教育，累计119名未

成年缓刑犯通过帮教实现“无痕”回归。

有法护航
人生道路一定皆是美景

“孩子们，务必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

容他人侵犯！”这已经是海曙法院第二次通

过共享法庭，为四川大凉山学子进行“云

端”普法，也是“海法护航”讲师团日常最喜

欢的工作。

海曙法院于2016年创建“海法护航”

未成年人普法宣传品牌，于东片区望春法

庭精心培育打磨“张小花”普法子品牌，通

过法治讲座、法治公开课、法治游园会等形

式“走出去”，利用庭审观摩、法治夏令营、

法庭开放日等活动“请进来”，让未成年人

零距离接触司法，近三年共开展法治讲座

39场，举办公众开放日8场，组织模拟法

庭18场，邀请旁听庭审5场，受众中小学

生累计18000人。

有了品牌软实力，硬件当然也要跟

上。2022年，海曙法院于鄞江法庭挂牌成

立“海法护航”未成年人普法教育基地，占

地面积300平方米，打造涵盖智能阅读、法

治考场、模拟法庭、法治影院等多个应用场

景的“线下校园”，先后开展“令人心动的

offer——小法官季”法治见习活动、“零距

离学法”公众开放日活动等8场次，累计邀

请300余名青少年“沉浸式”体验法治课堂。

以法之名，“未”爱赋能
宁波海曙法院少年审判工作纪实


